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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當前工業遺產保存的初期觀察：

一點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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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in Taiwan: A Critical Reflectio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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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本文針對工業遺產的特殊性提出研究的問題。面對當前工業遺產保存在台灣的處境，就經濟全球化所加

速的國營企業私有化趨勢、市民社會浮現而表現出對工業遺產保存的高度期望等脈絡，本文審視國家的保存政策，

也就是文化政策的形成與執行所面臨的挑戰，它將塑造未來台灣城市的空間形式。最後，作者提出理論反思，試與

世界其他地方工業遺產保存經驗所再現的，全球化下正在改變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進行比較與對話。這經常是工業

遺產保存得以執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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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首 先， 本 文 針 對 工 業 遺 產（industry heritage, 

industry’s heritage, industrial heritage）的特殊性提出研
究的問題。由於1990年代以後，一種市民社會在台灣
逐漸浮現，它的社會活力是東亞新興工業體的國家與

社會的關係中最令人注意的特色，那麼，在當前全球

經濟穿透的時勢下，動態的國家與社會關係如何關係

著工業遺產的政策形成與執行，就是本文分析工業遺

產保存的發問角度。於是，本文稱為批判性反思的理

論假說也正是：工業遺產的保存政策與執行是充滿衝

突的過程，涉及全球化下的國家與社會間的動態關係。

然後，面對當前工業遺產保存在台灣的處境，就經濟

全球化所加速的國營企業私有化趨勢、市民社會浮現

而表現出對工業遺產保存的高度期望等脈絡，本文審

視國家的保存政策，也就是文化政策的形成與執行所

面臨的挑戰，它們的過程與結局將塑造未來台灣城市

的空間形式。最後，作者提出理論反思，試與世界其

他地方工業遺產保存經驗所再現的，過去的，以及在

當前全球化下正在改變的國家與社會關係，進行比較

與對話。這是工業遺產保存得以執行的關鍵。

2004年7月，在蘇州舉行的第28屆世界遺產委
員會會議中，瑞典荷蘭郡的瓦堡電台（Varberg Radio 
Station, County of Holland, Sweden）被指定為世界文化
遺產。在南瑞典格林米屯（Grimeton）的瓦堡電台建造於
1922-1924年，異常卓越地良好保存了早期的跨大西洋
無線電通信系統。基地由發射臺設備組成，包括了六

個127米高的鋼架電塔的天線系統。雖然已不再經常使
用，但是設備卻仍然維修良好，保持在操作狀態。

瓦堡電台這個個案凸顯了當前世界的遺產保存工

作的前沿（cutting edge），工業遺產（industrial heritage），
或者更廣意義地說，產業遺產（註1），是日益重要的保
存對象。過去，遺產保存的對象，沒有明言地，大多

是20世紀以前的文物（註2）。在21世紀的資訊化社會，
終於，工業遺產，成為必須正面肯定的價值，也豐富

了保存的論述（discourse of conservation）。
對亞洲言，韓國的李惠恩指出，這為產業遺產提

供了新的思路。在工業化的進程裡，許多傳統的生產

方式正在退出舞台。她舉出了鹽田、梯田、陶瓷作坊、

古道驛站等亞洲產業文化遺產的例子做為值得努力的

保存對象（註3）。誠哉斯言，亞洲的農業與手工業確實
值得搶救、保存、活化。

然而，即使就工業遺址，亞洲的特色，特別是

作為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工業遺產作為殖民現代性

（colonial modernity）的歷史註腳（註4），也是值得我們
注意的。尤其，面對當前網絡社會與資本主義全球化

所迫使的經濟再結構的挑戰，我們沒有迴避與怯懦的

權利。

面對廿一世紀全球資訊化（信息化）的衝擊，工業

考古學（industrial archeology），或者說，產業考古學，
伴隨著工業遺址的保存重要性的提升，在1970-80年後，
再度成為顯學。工業遺址的保存，尤其是製造業部分，

由於牽涉相關經濟與財務金融的利益眾多、時間更接

近而歷史詮釋的爭議性更明顯、數量龐大、作業空間

佔地龐大且往往深處都市中心區、若有些廠房還在運

行則牽涉勞工就業的問題、機器折舊、壽命與建築物

相較有其技術維護的特殊性需要克服，如勞工安全問

題等等，使得原來就十分棘手的文化遺產的保存與再

利用工作，更增添了複雜性。

ABSTRACT
At first, this paper raises the research question on the specificity of industrial heritage. Facing the situation of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current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aiwan, in terms of the context of the escalating trend of the privatization 
of national enterprises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high expectation of the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from the emerging civil society, the paper examines the conservation policy of the state. It’s also the challenge of the 
format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ltural policy which will shape the spatial form of the cities in Taiwan. Finally, 
a theoretical reflection will be concluded to dialogue with the other places to compare the conservation experienc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which represents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in globalization. This is 
always the key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serv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Keywords:	 conservation, industrial heritage, cultural policy, globalization, State and Society,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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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當前工業遺產保存的特
殊形勢：老煙囪下的新花
園？

以下四點原因結構了台灣當前工業遺產保存的特

殊形勢，迫使政府的保存政策必須面對挑戰：

（一）	全球資訊化過程深化工業化的普遍趨勢

面對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競爭力挑戰，原有的

工業結構面臨升級的壓力，這是早已納入全球經濟競

爭中的台灣經濟難以避免的出路。於是，原有的製造

業工廠獲利率下降，必須面臨技術升級的產業轉型壓

力。於是，工業遺產的保存成為歷史的新任務。

（二）	殖民現代性的歷史與國營企業私營化趨勢：國

家角色轉化的台灣特殊性

台灣特殊的殖民歷史，日本殖民時期留下為1945
年國府所接收，成為今日龐大的國營企業。在資本主

義的亞太地區，台灣擁有最大的國有企業部門，直到

1970年代晚期，約佔國內總產值的四分之一。在1990
年代後，由於前述全球經濟競爭的壓力，這些國營企

業面臨民營化（其實是私營化，privatization）政策的過
程，引起勞資關係的緊張，這趨勢在2000年民進黨執
政後尤其加速進行。這些國營企業的私營化使得原有

的龐大土地、廠房、房舍面臨公司的產權移轉的過程，

工業遺產的保存驟然成為亟待解決的政策難題。

（三）	製造業外移大陸的越界分工趨勢

1980年代，華南地區外銷導向的工業化過程中，
台灣的製造業，創立子公司，建立外包廠商，與得到

地方與區域政府的支持，充分發揮了文化親近性，建

立起越界的生產網絡（Hsing, 1996; Castells, 2000: 204）。
到了1990年代，電子業也經由越界的生產網絡，在北
加州灣區—矽谷（硅谷）、台北—新竹、珠三角，或是，

北加州灣區—矽谷（硅谷）、台北—新竹、長三角之

間，建立起全球都會網絡（global metropolitan networks）
間的連結，都會節點的網絡（networks of metropolitan 
nodes）與成功的企業網絡，更加速了台灣經濟的轉型
動力（註5）。製造業越界分工，經由越界的生產網絡
（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改變了過去既有的
空間模式（spatial patterns），這也就是所謂的都會區域
（metropolitan regions）的浮現（註6），於是，台灣的工業

遺產的保存遂成為大勢所趨之下必要的文化政策。

（四）	市民社會浮現，保存團體與文史團體對工業遺

產的關心

經歷了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台灣的市民社會在

1990年代逐漸浮現，古蹟保存運動與雨後春筍般的
地方文史團體、社區營造團體、非政府組織（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NGOs）崛起。不同於傳統
社會的民間組織，他們以不同的形式表達出對工業遺

產的關心，涵蓋的範圍很廣，像鐵道文化資產、發電

廠、啤酒廠、製菸廠、釀酒廠、糖廠、林場、鹽田等

等，不一而足。保存，成為留住集體記憶，修復在過

去三十年快速經濟發展過程中受創傷的大地，造就地

景特色，追求可居的城市（livable cities）的必要手段。
這些團體在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表現為草根社會對周

圍生活環境的關心，給予政府的文化政策與保存政策

相當程度的壓力。

三、 政策的回應與執行
前述的結構與動力，迫使政府在保存政策上有所

回應。

（一）	由早期行政院的文化資產委員會到文建會中部

辦正式成立國營事業文化資產清查小組，後進

一步更名為產業文化資產調查小組

1998年，反應民間保存團體的要求，當時國民黨
執政的行政院副院長劉兆玄，在行政院成立了文化資

產委員會，由副院長任主席，對當時開始推動私營化

的台灣省菸酒公賣局、台灣電力公司等的國有資產中

有文化資產潛力的廠房與房舍進行清查。到了民進黨

執政後一年，這個委員會竟被撤銷。然而，2002年在
文建會，由當時的副主任委員吳密察負責，由原省政

府文化處的班底，後來的中部辦公室，成立了國營事

業文化資產清查小組。除了邀請相關學者專家之外，

政府各相關部會，如經濟部、國有財產局、國家檔案

局等，都派員參加。先草擬清查辦法、然後要求各國

營事業列冊清查，將有文化價值的資產一一陳報。後

來，因為現實的要求，並不能僅限於國營事業，遂進

一步更名為產業文化資產調查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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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清查：狹義與廣義的清查

由於民進黨執政後台灣經濟一直表現不理想，政

府財政收入不足，在2002年，行政院以任務編組方式
成立“國家資產經營管理委員會”，要求各國營單位、

學校，清理閒置土地與房舍，限期一年內標售。這個

措施對有指定成為文化資產潛力的建物產生了重大衝

擊，被稱為是“日式住宅拆除計劃”。尤其因為歷史的

原因，在市中心長期擁有大量日式房舍的台灣銀行、

台灣大學等單位，清查、處理與標售土地房舍的壓力

沈重，也造成不少有指定成為文化資產潛力的房舍被

拍賣，拆毀，或是庭院裡的老樹被砍伐，引起了關心

古蹟與老樹保護的市民團體的抗議，經媒體報導，造

成台銀、尤其是大學、地方政府古蹟主管單位的困擾

與壓力（註7）。也因此，在前述文建會國營事業文化資
產清查小組（也就是後來更名的產業文化資產調查小

組）的清點工作中，在2004年9月，又擴大清查單位，
列入了台灣銀行、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等，尤其

後二者，其實已經不算是狹義的國營事業或是工業遺

產了。但是，由於造成破壞的形勢緊急，做為主席的

新上任文建會副主委吳錦發，也接受將其一併列入清

查。至此，這個小組的作業要點與名稱都作了修正，

廣義地稱為“產業文化資產”。總而言之，第一階段要

求各機關、機構、學校成立清查小組，各機關、機構、

學校的名單增加了台灣電力公司、台灣銀行、台灣大

學、台灣師範大學、農委會林務局等合計11個單位。
文建會對產業文化資產的清查作業中，也委託了

在台南的古都基金會辦理退輔會在台南縣的火藥工廠，

“龍崎工廠產業文化資產清查計畫”，以及，“塑膠工

廠產業文化資產清查計畫”。在這個基礎上，文建會在

2004年出版了產業文化資產推動工作所亟需的清查作
業的工具手冊，就基本觀念介紹、清查、建檔、開拓、

工具等部分提供了初步可供依循的工作規範（註8）。

（三）	保存與再利用工作的推動

上述的清查工作，在原則上與方向上是正確的。

但是，實際執行的過程中，早在1998年起，各單位擔
心所擁有的有指定為文化資產潛力的，有一定歷史意

義的廠房、房舍，一旦被指定，將造成業務上的負擔

與行政執行上的困擾，因此，各單位的清查與申報多

虛應故事，或是能拖就拖，執行緩慢。像台灣電力公

司、台灣省菸酒公賣局等，都曾經表現得不夠積極，

有些行為甚至可以說是隱下瞞上。究其因，對工業遺

產的重要性缺乏認識，以及，一旦被指定，行政工作

上幾乎成為不可承受的負擔，所以一般國營單位避之

唯恐不及。除非，有些遺產，因為其名聲，被地方的

文史團體發現，經地方媒體報導，沒有辦法不提出與

被指定，例如高雄縣的客家庄—美濃鎮—竹仔門電廠

的保存。

所以，在文化資產清查階段就遇到了行政阻力，

更遑論日後的保存與再利用過程了。它在在需要經費、

專業技術支援，以完成保存的規劃、修復設計、發包

施工、再利用的經營管理等等，繁重、卻需小心謹慎

的漫長工作。

有意思的是，在文建會推動產業文化資產工作

中，竟然得到軍方的支持，於是，在國防部底下，辦

了七場演講，邀請國防部所屬單位（營產、工程、裝

備）、檔案、史政作業等軍、士、官及聘雇人員參加，

效果頗佳（註9）。也因此，金門的兩間已經停用的戰地
發電廠，長江發電廠與太武發電廠被文建會中部辦公

室發現，正展開清查、保存與再利用的委託研究（孔憲

法等，2005）。對金門與馬祖這樣的地方，戰爭的歷史
與戰地文化資產的保存，不但關係著地方特色的塑造，

它們的再利用更關係著未來地方發展上的出路。它們

已經是金門歷史與台電歷史的一部份了，其中，太武

電廠的再利用，有條件獲致既強化了地方認同，又以

生態旅遊結合文化旅遊，帶動地方發展的效果。

進一步，就再利用的經營管理部分，更是工業遺

產保存工作執行時，特別值得注意的特殊性所在。這

些工業遺產再利用時，如何在歷史詮釋時能保持其歷

史意義，再利用時的公共可及性與空間的公共化程

度、再利用過程的社區參與管道，都是重要的評估指

標。尤其，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或者說，創
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是當前各級政府文化政策
的重點，它們被預期將有助於台灣經濟轉型與技術升

級，因此，往往成為工業遺產保存與再利用時的主要

規劃目標。至少，這些工業遺產基地提供了可貴的空

間。但是，到目前為止，各計劃的執行都還僅止於初

期階段，還不容易預期可能的成果，真是“輕舟未過萬

重山”（註10），也就不在此一一列舉其活動與推動的
計劃。這個計劃中的華山藝文特區（也就是台北酒廠）、

松山菸廠、台中酒廠、嘉義酒廠等等，可謂是政策執

行的重點，值得做進一步的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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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保存論述的深化與會議交流的作用

前述的保存工作需要借取國外的經驗，這方面的

活動可以舉其大要，略加說明其社會作用。首先，像

享有盛名的德國魯爾區（Ruhrgebiet）工業遺址保存與
再利用的經驗，就一再在保存或是地方發展有關的會

議上受到引介（註11）。卡爾．甘瑟（Karl Ganser）與彼
得．蘭茲（Peter Latz）就分別介紹國際建築展埃姆瑟公
園（IBA Emscher Park）的不同個案，包括了杜易斯堡
（Duisburg）的景觀公園。在不同場合，有學生提出尖
銳的質問，如工業遺產保存後勞工的去處何在？等問

題（沈昌鎮，2004：96）。在社會福利制度健全的西歐，
製造業勞工失業與再就業，確實是經濟再結構過程中

與工業遺產保護與再利用必須同時面對的棘手課題。

至於對發展中國家，如台灣，更是不能孤立對待工業

遺址的保存，不然，勞工就是經濟再結構下企業關廠

的受害者了。當然，也有魯爾區的建築師提醒台灣同

行與地方積極份子：先進行社會動員，才能確保未來

推動的保存與再利用成果。在卡爾．甘瑟瞭解了台灣

工業遺產保存現況與問題之後，甚至表示，他願意與

台灣地方上的保存工作者一同北上至總統府前抗議，

對國家機器與政策形構施加壓力。這可以說是看到了

台灣市民社會力量的專業者所提出的建議。

其次，美國與日本的相關經驗，也在民間古蹟團

體的引介下，被地方的文史團體與保存工作者認識到。

譬如說，樂山文教基金會與歷史資源經營管理學會支

持的建國啤酒廠工會（見後述個案）與台北市產業總工

會，一連三年，舉辦一系列工業遺址保存與再利用的

研討會，將美國、日本、英國、法國的經驗介紹給工

會，甚至，還組團赴日本考察，發揮了知識交流的作

用。除了邀請台灣本地的專家學者外，像美國學者查

理．李卜士（Charles Liebs）、日本學者西村幸夫（Yukio 
Nishimura）、中國大陸上海同濟大學的學者阮儀三等，
都發揮了肯定工業遺產與建國啤酒廠做為活化遺產的

意義，提醒建國啤酒廠做為活的工業文化資產的世界

性價值，值得交流經驗（註12）。我們可以說，國外學
者經常會提供技術建議，這是台灣的工業遺產保存政

策的形成與執行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專業資源之一。

此外，文建會與法國文化部之間良好的關係使

得第四屆馬樂侯（Malraux）法國文化管理研討會的主
題就是工業遺址的保存與再利用（註13）。法國對工業
遺址的理論轉變、經營管理制度、法令規章、重要個

案，都由資深的專業都市計劃師、建築師、文化傳播

部建築暨資產局的專家，像安瑪麗．古贊（Ann-Marie 
Cousin）、柏納．雷漢（Bernard Reichen）、保羅．史密
斯（Paul Smith）等加以介紹。他們將法國的一些重要
個案，如：巴黎賽那河畔的領航船、巴黎北郊聖都安

（Saint Ouen）市府所收購的瓦雷歐（Valeo）汽車廠如何轉
化為“蜉蝣工廠”策劃人克里斯多夫．帕斯克（Christophe 
Pasquet）的“人工”協會、加龍河出海口的小村烏賊
（Uzeste）、史特拉斯堡的牛奶廠等等，透過影像將其介
紹。成功個案的炫目光彩讓台北的專業者、古蹟保存

愛好者、文史工作者開了眼界，也更懂得應該爭取獲

致的目標。總而言之，保存論述的深化與會議交流的

作用勢將造成前述工業遺產的保存工作執行時，來自

社會與專業的更大壓力。

（五）	個案分析 

有代表性，有意義的個案甚多，本文的篇幅無法

容納，他們值得專文一一仔細分析。它們是在前述清

查工作展開之前，就因古蹟保存團體、文史工作者、

媒體、建築專業工作者等的關心而開始推動保存的先

行個案。我們為了分析方便，可以作一點暫時的分類。

1. 被指定為文化資產的工業遺產是否仍被使用中？簡
單地說，是“活”的嗎？還是已經騰空的遺產？

除了金門與馬祖等戰地有計劃推動戰爭或是和平

博物館之外，被指定為文化資產的工業遺產是否仍被

使用中，或是說，是“活”的還是已經騰空的遺產，可

說是關鍵指標。最重要的兩個活的案例，就是台北市

的建國啤酒廠與前文已提過的高雄縣美濃鎮的竹仔門

電廠。其他的工業遺產，大多已經騰空，僅保持建物

而已。舉例而言，台灣第一座水力發電廠，座落在目

前台北縣新店市南北勢溪交會處雙溪口畔的龜山發電

所，雖然建於1905年，卻在1943年撤廢，將機組移往
台東大南（今東興），1950年時原龜山機組老化在台東
拆除廢棄。至於龜山發電所遺留的建築物與附近土地，

在1968年，台電又將其售予私人，因此今天只能完成
文獻整理與出版的工作（註14）。

前者，是殖民時期所建的台灣第一座啤酒廠。建

於1919年，原名高砂麥酒株式會社，1945年光復後改
名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啤酒公司，1947年改稱與改組為
第二酒廠，1975年再改稱為建國啤酒廠。由於公賣局
打算關廠，工會發起反關廠抗爭，得到古蹟保存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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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助，邀得民意代表、專家學者支持，經媒體報導，

在2000年被台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建國啤酒廠
的歷史意義不在於其建築物，而在於其生產線的保存，

這是殖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台灣啤酒產業工人的誕

生，是看不見的生產關係的建構與再現。他面臨的下

一步挑戰在於如何參考近年國外的地方產業發展與都

市再發展經驗，如何發揮既有的品質口碑（屬德國啤酒

中的皮爾森（Pilsener）啤酒，釀造過程中除麥芽、啤酒
花外，有20%左右的蓬萊米原料，酒味甘美），做為產
業保存與都市休閒相結合的文化產品，並進一步帶動

廠區周圍衰頹老市區都市發展的二春（夏鑄九，2003：
51-83）。

後者，高雄縣美濃鎮的竹仔門電廠，主體工程於

1909年完工發電，屬第一代川流式發電廠，也是殖民
時期南台灣所興建的最早發電廠。竹仔門電廠引荖濃

溪水，由四條水壓鋼管連結廠內四部法蘭西式水輪機，

總容量1950匹馬力。廠房為日本殖民時期仿巴洛克式
建築。它的歷史價值在於不同於日本或其他各地，機

組早已報廢，成為靜態博物晚的展示品，竹仔門電廠

的機組目前仍然保持運轉中。目前，經過文建會小組

委員與台電間的折衝之後，已同意台電公司在一段距

離之外新建電廠，但要求台電公司維持一定專業技術

人員，考量勞工安全，保持機組輪流運轉，確保工業

遺產的活化狀態（註15）。

2. 是公營企業？還是私有遺產？
前者數量眾多，如基隆市的北部火力發電廠，台

北市的松山菸廠、台北酒場、台糖台北倉庫、台北縣

台陽礦業公司平溪招待所、台南市的青果同業組合香

蕉倉庫、台南市的安順鹽廠、台南市的台糖試驗所、

花蓮市的花蓮港山林事業所等等，不必一一列舉。後

者，如台北市的士林紙廠。

兩者間的最大差異在於再利用時空間公共化的難

易。基隆北火，已經納入海洋生態博物館進行整體規

劃、設計與再利用，關鍵僅在於負責的專業建築師與

海生館館方的落實執行過程了。台北市的松山菸廠，

目前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負責，目前的挑戰是如何細

緻地處理已經決定在旁興建的巨蛋體育場關係，無論

是植栽保護、巨大的體育館與既有的松菸廠房，在建

物間的體量關係、日後使用時的動線關係，以及更重

要的，文化創意產業引進的方法等等。這些問題在專

業技術層次上都是不很容易完成的工作，但是最關鍵

的弱點還在於，市長急於興建巨蛋體育場不可的強大

慾望已為委託民間興建與經營的財團所洞悉，市府失

去了制度上討價還價的協議空間，要獲得一個優秀的

設計與規劃產品，確保市民的公共空間品質，就難上

加難了。

而台北酒廠，在1997年，由一群敏感的藝術家發
動的社會運動，得到民意代表的支持，將這塊原本要

做為立法院新址的酒廠廠房，在當時詭譎的政治氛圍

中巧妙地轉化為華山藝文特區。1999年由負責管理的
文建會中部辦公室（原省政府文化處）委託經營（蔡美文

等，2002）。這地方不但面積寬廣，而且位於台北市中
央政府所在行政區的重要地段，頗有一點1970年代世
界有名的丹麥哥本哈根市中心的違建社區，克里斯堤

雅納（Christiana）的味道。這個歐洲式的都市違建其實
是無政府主義者發動的公社，自由城市，因提供了假

日休閒空間，豐富了都市文化，得到了大多數哥本哈

根市民的支持而保存了下來。但是，華山藝文特區雖

被藝術家們使用，經營管理終非藝術家們所長，時間

一長，也十分吃力，因此政府機關亟欲收回。在2003
年，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手段很婉轉地將此區重新界定

為“華山創意文化園區”，委由橘園公司經營管理，允

許藝術家們使用其中一部份空間，藝術家們雖然不滿，

但昔日支持抗爭的形勢不再，也顯得無可奈何。但是，

到了2004年，新上任的文建會主委陳其南卻宣布，打
算將指定為歷史建築物的部分，台北酒廠四連棟及米

酒作業廠，上面加蓋28層高樓，做為文建會辦公室與
未來文化產業的使用空間，包括了多功能表演中心、

行政與資源中心、國際藝術村等，稱為“新台灣藝文之

星”。“新台灣藝文之星”計劃引起了藝術家團體的抗

議，團結起已經鬆散的關係，凝聚起“創意華山促進聯

盟”的組織，以及，電子網絡上的不斷質疑。目前，這

種對抗還在進行。

問題的關鍵首先在於28層高樓的“新台灣藝文之
星”計劃破壞了已經被指定的歷史建物所要求的空間與

歷史脈絡，在過程與實質內容上實在是個難以自我辯

護的粗糙提案，表現出國家的技術官僚能力實在不足，

還不如引起爭議的香港的西九龍提案遠甚（龍應台，

2004）。
其次，“新文藝之星”計劃的內在最大弱點是創意

產業的政策形成與執行，這是高難度的政策，可是，

現在卻還僅是空洞的政見，不知如何以法令與制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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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文化產業的政策？又如何推動執行過程？文化產業

的形成與執行成功的關鍵絕對不在於硬體建設，建築

設計僅僅是築巢引鳳的工具之一罷了。

最後，要安頓藝術家們期望的創作空間需求並不

困難，也很容易與城市的市民對有啟發性的文化活動

與公共空間需求相互結合，這是規劃、設計、經營管

理方面可以做到的事，也不需要佔有太大的空間，如

何建立與藝術家們之間的開放與平等溝通方式可能才

是政府官員態度的關鍵吧。或許，台北酒廠雖是公有

土地，主其事者太在意於這一塊位於市中心的土地可

觀的交換價值的潛力才是真正的衝突根源，藝術家們

不察這個他們所不熟悉的房地產業者與土地資本的價

值，藝術家們懷璧其罪。

值得深思的是文建會的“新文藝之星”計劃與“創

意華山促進聯盟”間的衝突竟然暴露出全球資本主義

穿透之下文化創意產業的的根本性質。藝術家團體對

華山藝文特區的使用再現的是對都市空間的使用價

值，這與全球化下將文化產業化，文化經濟化，也就

是將文化變為商品的交換價值，正好站在理論對蹠之

地（theoretical antipodes），這是對立相反的價值。過
去，能深刻感動我們的文化與藝術，正好都不是為了

交換價值才得以生產的產品，這是文化的自主性與特

殊性所在。當然，在面對全球資訊化穿透的資本主義

經濟中，也沒有什麼文化與藝術不再是商品了。創意

產業也不在於追求這種深刻的文化感動價值，這是前

資本主義社會的傳統藝術特徵。可是，這正是文化創

意產業政策形成者所需要面對的難處，也不是不可能

調和的矛盾。但是，若政策形成者不察，自己成為商

品的推手並不是問題，而是如此這般不警覺商品對文

化的傷害，文化產業的政策與執行就很難造就有感動

力的文化商品，也就很難長久經營文化商品的壟斷租

金（monopoly rent）（註16）。
終於，行政院文建會終於委託了外國專家，以

美國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蓋瑞．哈克
（Gary Hack）為代表的美國賓州大學設計實務基金會賓
大實踐團隊（Penn Praxis），協助推動，值得進一步觀察
其發展（註17）。因此，台北酒廠的保存與華山藝文特
區的轉化，做為國家與社會的動態關係觀察上，有特

殊的意義。

至於台糖台北倉庫，被指定的三棟市定古蹟，則

是得到社區組織的大力支持的產物。艋舺（萬華）的大

理街社區（主要是糖廍里與綠堤里），是經由社會運動

而發展出來的、頑強有活力的社區組織，在台北地區

已經享有都市動員的盛名，與台北市政府之間也高明

地保持友好，卻有其自主性的關係。台糖台北倉庫位

於社區公園裡，在產權上仍屬於台糖，但市府已應允

收購，做為社區會館或類似的公共空間。市府與台糖

間的互動程度，將決定這個古蹟再利用的真正成效。

但是，大理街社區居民的市民意識與動員組織能力，

使這個工業遺產的保存與再利用過程，深深地扣合著

社區的脈動與需要（夏鑄九等，2002：141-172）。
另一方面，台北市的士林紙廠的命運全然不同。

士林紙廠為私有企業，而且從頭到尾並未完成古蹟，

或是工業文化資產相關之指定程序。士林紙業公司的

士林紙廠，前身為台灣造紙株式會社，建於1918年，
是全台灣最早的機械造紙廠。1980年代，新光紡織、
士林電機、士林紙廠，還並稱為股票市場的士林三寶，

產業的表現出色。但是，由於土地炒作的利潤高於製

造業本業，終於，在1998年，士林紙廠宣布關廠。資
方關廠手段粗暴，退休金與資遣費也給得拖泥帶水，

除了部分員工曾經提告法院之外，並沒有發生大規模

的抗爭行動。等到1999年，士紙提出都市計畫變更案，
進行台北市都委會審議時，台北市產業總工會與士紙

工會提出了工業遺產的抗爭策略，以文化之名，介入

了與資方土地開發之戰。勞方要求士紙建構士紙博物

館、找回第一台抄紙機、優先聘用舊員工就業等主張。

到了2001年4月，都委會決議將老煙囪與董事長室的保
存需列入整體開發計劃。士紙則答應提供紙業勞工的

文化歷史空間，並回饋廠區西北側土地做為公園。但

是，2001年11月10日，當都市計畫申請變更為商業區
的案子已經送內政部之時，士紙卻將80年的老煙囪拆
除了（註18）！

在2002年，士紙送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過程中，由
於業主表示，受上海新天地計劃啟發，有意重金聘

請設計新天地的美國波士頓建築師伍德班（Benjamin 
Wood），規劃士紙廠房。在伍德班的構想圖裡，將士紙
轉化為引領士林夜市升級的旗艦，在設計策略上，保

存清水紅磚立面，將原先不太受注意的加工間、鐵工

間、鍋爐間、警衛室都一起保存，聲稱將80年歲月的
士紙重新打造為台北的“永續傳奇”（註19）。於是，前
段商場採低層，仿士林夜市既有動線，以令人熟悉的

購物方式將夜市消費者引入士紙所推出的新商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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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由於該計劃對保存與再利用的構想十分出色，

沒有像台灣一般建商推案，一味追求容積率，都委會

的專案小組與委員會都很快地通過了該變更案，雖

然，因建蔽率提高過多，要求台北市政府再審查。可

以想像，審查案回到市府之後，拆除煙囪的行為使委

員十分不滿，對工會言，更是傷口上撒鹽，而市府勞

工局也介入推動勞工歷史的口述歷史研究，以及，想

將士紙捐地的公園轉化為勞動文化公園。結果，在勞

工公園的設計與集體記憶，以及進一步的空間詮釋

上，引發了勞資雙方，甚至是各自邀請的設計師之間

（勞方邀請實踐大學設計系邱詠婷老師的學生參與），

勞工局與發展局之間，委員之間的不同觀點的衝突

（註20）。目前，建築師的委託服務已被資方終止，據
說，資方還在觀望市場，當然，也有說法是正在考慮

是否撤案，不再循都市計畫變更，退回轉往房地產的

死角，把這塊土地上的建物完全拆除，改走對當前台

北的城市發展最沒有貢獻的一般性住宅房地產開發。

若真如此，士紙案留下的就僅僅是空間語言表徵層次

（representation of space）的成果了，工會的口述歷史與
設計過程中確實已經產生了精彩互動，許多勞工的集

體記憶與勞資關係，表現在廠房的空間中，聞者動容

（註21）。而象徵的空間（spaces of representation）的進
一步表現，那是實踐大學設計系學生在勞工參與的過

程中所完成的公園設計，空間表徵與表徵空間的辯證

互動，有機會提供了抵抗性的空間。以及另一方面，

伍德班提供的是，一個未能完成的購物商場設計，這

也是一個未能完成的全球化策略。於是，真實的空間

（real space）最可能發生的就是，一個最沒有想像力與
前瞻性的不幸結局：一堆普通又多餘的台灣式“販厝”

或是公寓，壅塞在不適合做為住宅區的，已經過度擁

擠的士林夜市旁。這是一個令人失望的現實。

四、 歷史挑戰與理論反思
最後，讓我們面對當前全球資訊化帶來歷史巨變

的新脈絡之下，在理論層次進一步做一點抽象思考。

當前工業遺產的保存正是流動空間轉化地方空間的過

程中競爭意義的空間。1970年代，在高科技領域中的
技術突破被當時的壟斷資本充分運用，成為資本主義

經濟再結構過程中提高勞工與資本生產力的主要力量。

資本主義的技術—經濟再結構在金融領域進一步作用，

擴張為1990年代的新經濟，其特徵表現為資訊化、網
絡化、與全球化。發達的工業化國家放棄了福利國家

模型，工作的彈性化伴隨產生了不穩定的生產關係。

一方面，組織日益網絡化，而另一方面，勞動卻日益

個體化。互動式電子多媒體則將觀眾區分為能互動的、

創新的主動參與者，以及，被動接受資訊的受眾。於

是，深刻的不確定感也驅迫社會動員，建構自身所依

恃的歷史感。全球經濟遂動搖了以固定領域為基礎的

國家與所有組織的既有形式。這也就是說，流動空間

的巨大力量正在轉化地方空間（Castells, 2000）。而古蹟
保存表現為網絡社會中全球流動的空間與歷史固著地

方的空間之間的一種拉扯力量，正是競爭意義的空間

（contested space）。這造成了古蹟保存論述的改變。
我們可以這樣說，廿世紀的古蹟保存論述（the 

discourse of historic conservation/ historic preservation）是
建構在對現代性（modernity）與工業技術理性質疑的歷
史與社會脈絡中。就這個意義言，1970年代初的義大
利波隆尼亞（Bologna）的反發展政策與都市保存（urban 
conservation）計畫可以說是保存的轉折點與歷史典範，
也是反省發展主義的先驅。至於其計畫執行過程中的

挫折與社區晉紳化（gentrification）（註22）趨勢卻也說明
了它所揭櫫的整合性保存（integrated conservation）暴露
了當時義大利的經濟、政治結構與先行的制度改革間

的歷史落差（註23）。至於日本妻籠宿的町並保存，則
可以說是在工業化、都市化與西化的強勢支配下，結

合保存與社區營造的難得先行者，其成果未必見得能

在其他地方，如馬籠，勉強複製。而當前的世界新形

勢，流動的力量卻更變本加厲，資訊技術其支配性的

社會—技術範型的籠罩性壓力，穿透了權力，修改了

經驗，也重新塑造了社會的行為與象徵的溝通。資訊

主義的精神仍然是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
文化，而其速度卻已加速到以光電迴路，以及時（real 
time）方式全球流動（Castells, 2000）。網絡社會中的古
蹟保存也被迫得以技術的升級與理論的深化相回應，

躲開鄉愁式保存的陷阱，以及，重新界定其受到挑戰

的意義。也因此，面對全球化，也就要求我們質問，

文化在新的歷史脈絡下如何建構，文化再現又再現了

什麼？古蹟保存的關鍵在於再現歷史，而這又是誰的

歷史？什麼樣的歷史（夏鑄九，2003：51-83）？
就前述的政策形成與執行，以及不同的先行個案

在保存與再利用過程中的片段的暫時性成果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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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衝突過程來看，作者提出下列分析性的、亟待面

對的歷史挑戰與理論上的反思，以為結論。

1. 在全球經濟穿透的過程裡，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
國家的工業遺產的政策未受重視，社會的失望將可

能傷害國家的正當性認同；而社會團體在動員過程

中採取的保存策略，需反思工業遺產與勞工文化是

否必然對立？如何能成功地爭取權益，競爭意義的

空間才是問題的關鍵。

原來的文化資產保存，在台灣，就一直沒有受到

國家政策的重視，即使是民進黨執政後依然如此，並

沒有獲得立即而積極的改善。此時，工業遺產的保

存，在台灣，由於全球資訊化的結構性時勢所迫，政

策又匆匆上馬，其窘迫可期。這是國家對文化政策的

忽略。然而，面對浮現的市民社會壓力，國家的表現

若一再令社會失望，由於工業遺產保存與再利用的推

動者經常是社會動員的積極份子，它們表現為跨階級

的都市運動的一種類型，關心地方文化與地方生活空

間品質的提升。這是國家與社會互動關係中的正當化

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的一部分（註24），這也是
社會對前一階段發展性國家領導權（hegemony of the 
developmental state）的反省。若文化政策未能分派足夠
的資源，未獲得真正的重視，最後，將可能傷害國家

的正當性（legitimacy of the state）。
此外，由於工業遺產保存關係著經濟與社會再結

構，製造業勞工的失業始終不是國家政策與資源分派

的重點，因此，不夠健全的法令制度使得勞工失業或

許不是各別企業最關心的問題，但是，這卻更關係著

國家正當性的建構。至於對勞工的抗爭策略部分（沈昌

鎮，2004；Chiu, 2004），誠然，台灣的資本與政府的
技術官僚、部分專業委員與文史工作者，確實意識形

態保守而不自知。但是，工會若能認識到都市抗爭與

文化認同領域抗爭的特殊性，抗爭採取的策略將會有

所不同。這樣，勞工文化公園的實現與勞工集體記憶

的保存，在台北實現，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若與1970
年代西歐都市運動中反都市更新運動的成功與失敗的

經驗對話，關鍵在於能否形成特定社會中跨階級力量

的支持，確保弱勢勞工階級的權益，以及，在這基礎

上競爭勞工對歷史意義的詮釋。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兩

個個案，馬羅勒斯（Marolles）與北杜德提爾（Dudertir 
Nord）的不同教訓提醒我們：前者，因團結面擴大，不
但社會一般其他階級都支持古老的勞工階級住宅區的

保存，最後連皇室都表態發言支持文化的保存，結果

成為成功的都市運動案例；而後者，因孤立而失敗，

勞工無法爭取到保存其社區的機會。弱勢社區必須充

分知曉他們的價值觀、應有的權益、以及社會政治的

形勢，然後，在策略上與更廣大的都市保存的價值觀

相連結，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城市中反而才得以確保其

抗爭過程中原有勞工團體主體的權益，競爭意義的空

間。

2. 認識全球化過程中國家的自我轉化過程：經濟衰退、
國家政策形成與執行能力弱化過程中文化保存工作

的失落

就國家的角色分析，全球資訊化時勢下台灣社會

工業遺產的保存與再利用政策的形成與執行，剛好面

臨經濟衰退，國家權力的重構，可以見到的是國家能

力的弱化現象。一方面，文建會雖然在國家的相關部

會中一直是預算資源較少的部門，但是對工業遺產保

存言，至少還能組織委員會以因應，試著推動建物保

存與資料蒐集的工作。然而，文化資產最高主管單位，

內政部民政司的表現卻是相當被動的，它把大部分的

責任都推諉至地方政府的地方自治事務了。讓人還懷

疑它是否真正對文化資產保存具有必須的熱情，這是

全世界文化資產保存的政府部門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

也是其文化特殊性。或許，內政部只是在靜靜地等待

孕育多年的新的行政院組織法通過後，就可以將這個

麻煩的業務移交給新的文化部吧（註25）。
另一方面，國家能力的弱化其實也是全球經濟

穿透下國家轉化自身的一部分，譬如說，國營企業全

面私有化的趨勢說明的不只是表面的競爭力提升的問

題，而是，台灣，在全球化過程中國家（state）特性上
的轉變。國家，一方面，在發展性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歷史地釋放了其能量之後，新執政的民進黨，充
分運用選舉過程的象徵操弄，以強調地方文化的認同

為手段，重新建構對社會統治的正當性，以求新的國

族國家之重建（the rebuilding of the new nation state）。然
而另一方面，國家的轉化過程中，權力結構重構卻表

現出政策形成的過程與執行手段粗糙。這是執政者經

驗不足？能力不足？決策者流露的權力傲慢？一旦執

政之後，當政治決策與文化政策衝突，結果仍是政治

優先，或許，有權力的決策者對古蹟保存的文化價值

其實並沒有真正相信過？亦或是，在國家制度中暫時

享有權力位置的決策者，因為政治的不可確定性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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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公共資源存有過於急切的掠奪性格？如行政院限期

一年內標售國有土地房舍、文建會提出與藝術家團體

發生衝突的“新台灣藝文之星”計劃等等。這部分的進

一步討論已經超過本文的負擔，必須以進一步的研究

來支持與分析國家的特性（註26）。只是，矛盾的結果
卻是，對工業遺產的保存，國家力有未逮，最後，這

是文化保存工作的失落，其實，傷害的是前述國族國

家重構過程中國家正當性的營造。

3. 台灣工業保存政策與執行的可能侷限：保存彌足珍
貴的地方，經歷充滿衝突的執行過程，可能產生零

星突破的成果

工業遺產的保存與再利用，就少數個案言，仍有

可以突破的社會條件，這是可能零星突破的成果，像

美濃竹仔門電廠的保存、台北大理街社區轉化台糖台

北倉庫為社區型公共空間或文化會館，或許還可以很

謹慎地加上台北建國啤酒廠、基隆市的北部火力發電

廠等。當然，最好能多方成功，因為工業遺產的保存

關係著未來台灣城市的公共空間品質提升。

保存，說明了一個地方的制度與社會對特定空間

與文化的重視，被保存的工業遺產，就是社會認為這

裡是彌足珍貴的地方。但是，這寶地卻是經歷充滿衝

突的執行過程的結果。工業遺產的保存多在都市中心

地區，有些工業在全球經濟競爭中被認為失去了競爭

力，老煙囪下的新花園被認為將提供都市“活化”的泉

源，是都市改造與“再生”的契機。這個保存過程不是

自然的過程，值得仔細地再分析，重構保存論述的措

辭。

4. 工業遺產保存是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轉化過程中
的歷史地景。面對台灣亟待修復的城市，工業遺產

保存是社會排除的後花園？還是社會接納下的文化

花朵？或者說，工業遺產保存能成就為老煙囪下的

新花園？還是失落的花園？還有待考驗。

首先，台灣的工業遺產保存還是要先面對全球資

訊化資本主義穿透之後對工業勞工失業的歷史意義，

我們必須審視它可能對既有的工業勞工造成的社會排

除（social exclusion）後果，不然，工業保存就是社會排
除的後花園。譬如說，前述的建啤與士紙個案，關廠

雖然不是因為保存，反而是保存被做為勞工抗爭，爭

取生存、競爭意義的手段，這是台灣的經驗研究告訴

我們的台灣特殊性所在。但是，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

推動經濟、社會與都市空間的轉化脈絡卻是一致的。

這就是建國啤酒廠工會的關廠抗爭根源，也是日後的

保存執行過程，轉化為啤酒文化園區時要面對的最重

要議題。這種結構性問題必須被看到，對勞工的傷害

才會被避免，專業者可以在日後的執行過程中協助折

衝利益，才不會有違工會支持保存的美意，催生符合

社會接納（social inclusion）的文化花朵。
其次，工業遺產的保存與再利用就真是老煙囪下

的新花園了嗎？這些地方，社會投以關切之心，所以

國家投入了資源，這裡的生活品質將改善。然而，對

所有的資本主義城市均然，在房地產市場的作用下，

晉紳化（貴族化、高級化，gentrification）（註27）趨勢
難以避免，可是這經常與原先的社區動員期望保衛自

身居住的歷史的鄰里在實質空間品質與既有的社會結

構，背道而馳。這是三十餘年前義大利左翼政黨在波

隆尼亞建立都市保存里程碑過程中留下的教訓，讓後

續的城市與地方政府懂得必須摸索趨吉避凶之道（註

28）。對國家的公共政策而言，晉紳化的結局需要在政
策與資源投入前更細緻地思考才有可能避免。1990年
代的紐約，勞工階級或是貧窮的少數民族聚居的歷史

的鄰里，如蘇活區（SoHo），卻因中上階級的移入而在
房地產市場中被置換（displacement），獲得了與1960年
代的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同樣的後果。只是，這次
的鄰里置換機制是市場，而不是聯邦的推土機，不是

粗暴的國家政策。房地產市場是隱形的空間戰爭，社

會底層的社區居民很難對抗全球化下市場邏輯所造就

的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後果，也是資本主義再結
構過程與後福特主義模型所支持的新版都市保存，其

實是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轉化過程中的歷史地景。

歷史的鄰里成為觀光與旅遊的目的地，增加了市中心

地區的消費，這是全球都會區域裡的社會片斷化（social 
fragmentation）與空間隔離（spatial segregation）的場景之
一。

總之，台灣的工業遺產保存若因國家投入資源而

獲致了空間品質的改善，但是，市場邏輯所造就的權

力關係，會使得工廠的既有勞工團體（如建國啤酒廠工

會）或是周邊社區（如台糖廠房周邊的大理街社區）原來

預期的文化成果走了調。這些地方是符合社會接納下

的文化花朵，成就為老煙囪下的新花園，還是，是失

落的花園，還有待考驗，更值得提醒與預警。

5. 台灣的城市是待修復的城市，工業保存有機會做為
老煙囪下的新花園，這花園可以是建構異質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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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異質地方建構的機會不再了嗎？這是更重要

的考驗。

最後，對經歷長期經濟快速發展過程飽受破壞的

大地，久經忽視的都市服務的提供言，台灣的城市有

活力，卻混亂與品質粗糙，確實是亟待修復的城市，

才有機會成為可居的城市（livable cities）與永續（可持
續）的城市（sustainable cities）。這個為資本的創造性破
壞的過程一次緊接一次的滾動所翻攪的過程，我們自

身都已經被貫穿與改變了的歷史過程，其實是我們的

城市的特殊性所在。保存，則似乎是必要的社會政治

過程與空間的手段，假以時日，城市的特色才得以彰

顯。而保存本身就是歷史。就以金門與馬祖兩戰地為

例吧，軍事設施的保存、地方的意義詮釋、以及地方

的再發展，都有極大的潛力。以戰後世界的政治史而

言，這裡曾經是與兩德的東西柏林、兩韓間的板門店

並列的戰地，正是戰爭過去，和平已現，即，戰地本

身的死亡，才造就了保存的機會，換取了新生。這正

是以過去的集體記憶，通過當前的保存與修復，使得

生命在明天復活。只是，這復活只能植基在記取教訓

與對歷史的反身性能力的建構上。

假如這一波的工業遺產保存機會錯失了，它的

損失是難以估量的。這絕不僅是磚頭、木頭與過時鋼

鐵的灰飛湮滅，伴隨的無形文化資產遺忘與歷史檔案

流失，是更嚴重的結局。缺少了這些資料，以後的研

究將難以回答某些疑問，歷史將不可能再提供讓我們

瞭解自身的管道。那麼，保存，做為異質地方建構

（heterotopias）的機會將失去。這也就是說，在社會與
建築之間，在主體與客體的對象之間，假如失去了鏡

像關係，台灣社會將永遠難以看到自身，難以對發展

過程的必然的、歷史性破壞產生反思的能力，一個缺

乏反身性（reflexivity）能力的社會，也就永遠是與主體
性無緣的社會（註29）。

註釋

註 1： 在industry的中文翻譯中，產業是比工業一詞更
廣義與模糊的概念。尤其，當經濟體日益複雜

之際，經濟活動的分類範疇必須細緻化，於是

像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這樣的一級/二級/三
級產業區分的古典範型，已經變成我們理解社

會的認識論障礙了（Castells, 2000: 221）。本文

雖討論保存，但其浮現脈絡卻正是資訊社會的

浮現，為求準確，工業社會是一種範疇上的對

照，因此作者主要仍使用工業保存一詞，做為

狹義的界定，而工業革命也具有斷裂性的意義。

本文考量特定脈絡下的用詞，在必要時，也會

使用廣義的產業保存措辭，很容易理解，產業

保存指涉的範圍比工業保存大得多了。

註 2： 早期的保存論述，有些保守派的粗糙保存觀點
基本上就是認為，工業取代了藝術，工業摧毀

了藝術，因此，需要保存，文學家雨果（Hugo）
與巴爾札克（Balzac）都有此類觀點。

註 3： 見：“韓專家建議：亞洲應聯合挖掘「產業化
遺 產 」”， 人 民 網，http://www1.people.com.
cn/GB/wenhua/22219/2621191.html

註 4： 關於殖民的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理論
概念指涉：沒有主體的現代性建構。於是，被

殖民者學會用殖民者的眼光對待自身與世界，

這是後殖民社會主體難以建構的深層原因，是

殖民地的悲哀，也是殖民地現代化過程中所

必須面對的特殊性（Hsia, 2002: 7-23; 夏鑄九，
2000b：47-82；2000c；2001b：23-60；2001c）。

註 5： 可 以 參 考：Saxenian, AnnaLee （1999） 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San 
Francisco, Calif.: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pp.56-62；夏鑄九（2000），全球經濟中之跨界資
本：台灣電子工業之生產網絡，城市與設計學

報，第11、12期，頁1-37；夏鑄九（2001），全
球化過程中台灣社會的挑戰：跨界的生產網絡

vs.跨界的政治，都市與計劃，第28卷，第4期，
頁413-420；楊友仁、夏鑄九（2004），跨界生產
網絡的在地化聚集與組織統理模式：以大蘇州

地區資訊電子業台商為例，地理學報，第36期，
頁23-54。

註 6： 關於全球都會區域的浮現，理論概念請參
考：Castells, Manuel（1999） “The Culture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Frontiers of the Mind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June 14-18; also in Susser, Ida （ed.） （2002） 
The Castells Reader on Cities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Blackwell, pp: 367-389.；關於台灣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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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區域中的多中心結構，可參考：夏鑄九、劉

昭吟（2003），全球網絡中的都會區與與城市：
北台都會區域與台北市的個案，城市與設計學

報，第15-16期，頁39-58。
註 7： 可以參考：張維修、夏鑄九（2003），校園特色

與城市風貌：台灣大學日式宿舍的保存，第三

屆海峽兩岸大學的校園學術研討會，快速發展

的大學校園—校園規劃的挑戰，武漢，武漢大

學主辦，2003年10月1-3日。
註 8： 可以參考：張玉璜、郭美芳、顏世樺編輯

（2004），產業文化資產清查操作參考手冊，台
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註 9： 五餅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編輯（2004），發現
咱的新寶貝，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註 10： 可以參考：吳漢中（2004），文化與經濟間的第
三條路—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初期研究，台

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它的結論

就是，輕舟未過萬重山。

註 11： 經建會主辦的講座系列，向德國魯爾學習之旅
（Learning From IBA Emscher Park, German），在
2004年4月分別於台北華山藝文特區、高雄大
學、高雄國賓飯店、花蓮亞都飯店等地，由卡

爾·甘瑟（Karl Ganser）與彼得·蘭茲（Peter Latz）介
紹國際建築展埃姆瑟公園（IBA Emscher Park）個
案。也可以參考：新故鄉雜誌季刊，2004年，
第8期，曾梓峰的主題介紹。

註 12： 參考樂山文教基金會與歷史資源經營管理學會
檔案資料。

註 13： 第四屆馬樂侯法國文化管理研討會，工業遺址
的保存與再利用，2004年9月1-2日，台北，文
建會主辦。

註 14： 台灣最早的電燈照明與發電設備是在1885年劉
銘傳於台灣建省後，1888年經丹麥電氣技師協
助，於台北城內首次裝設。龜山發電所則是殖

民時期首建的水力發電所，也是電燈照明普及

的開始（夏聖禮等，2005：11-12、24-35）。
註 15： 後來因竹仔門電廠改列為國定古蹟，內政部變

為主管機關，而非文建會，此案就轉由內政部

規定機制，要求台電執行進一步的保存了。

註 16： 參考：Harvey, David （2003），“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世新大學蕭宗讓講座，2002年12
月10日，王志弘譯，地租的藝術：全球化、壟
斷與文化的商品化，城市與設計學報，第15-16
期，9月，頁1-19。

註 17： “新台灣藝文之星”計畫，目標不變，邀請美國
建築師蓋瑞·哈克（Gary Hack）團隊來台進行總
體規劃、可行性與替代方案研究，並委託美國

賓州大學設計實務基金會“賓大實踐團隊”（媒

體誤譯為“潘普拉西斯”（Penn Praxis））進行相
關計畫。見：自由時報，2005年1月6日，藝術
文化版，康俐雯報導；或：藝術文化環境改造

協會網站：http://www.art-district.org.tw/。
註 18： 士紙工人文化保存運動（上）：從一根老煙囪到

一座勞動文化公園，苦勞電子報，2004年10月5
日，http://www.cooloud.org.tw 

註 19： 士紙工人文化保存運動（下）：從一根老煙囪到
一座勞動文化公園，苦勞電子報，2004年10月7
日，http://www.cooloud.org.tw 

註 20： 士紙工人文化保存運動（下）：從一根老煙囪到
一座勞動文化公園，苦勞電子報，2004年10月7
日，http://www.cooloud.org.tw 

註 21： 由實踐大學設計系邱詠婷老師的幾次評圖會，
以及，學生對勞工所做的訪談內容，是可以佐

證的資料。

註 22： 關於晉紳化一詞較仔細的理論辯論請見後文與
註釋。

註 23： 針對古蹟保存歷史典範與教訓的分析，參考：
夏鑄九（1995），義大利波隆尼亞的經驗，漢聲，
第76期，頁41-73。

註 24： 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區分認同的
類型，他認為：有別於抵抗性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與計劃性認同（project identity），正當
性的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由社會的支配性
制度（institutions）所引介，為了拓展及合理化他
們對社會行動者的支配，也是權威與支配理論

的核心主題。見：Castells, Manuel （2000） End 
of Millennium,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ch.1.

註 25： 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政策政出多門，主管機
構有如多頭馬車，一直為眾所詬病（夏鑄九，

1998：1-9）。在2005年初，文化資產保存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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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過，文化資產的主管單位終於全面移轉集

中至文建會，也就是日後的文化部。 
註 26： 譬如說，2004年10月31日由多位學者、作家、

媒體從業人員發起成立”全民追討政府掏空國庫

行動聯盟”，宣言中表示，聯盟第一波追討標的

物，主要有654億元中華電信釋股案、270億元
高鐵借貸案、171億元農會信用部案、100億元
第一銀行全球存託憑證案、90億元核電後端營
運基金遭挪用案等。聯盟計算，僅僅是民進黨

執政以來，國庫至少被掏空了3305億元（2004年
10月31日，中時晚報，陳彥伯台北報導）。 

註 27：晉紳化（gentrification）本身是重要的理論概念但
卻不是好的理論措辭，它在字眼上有太強的英

國歷史的色彩。中文翻譯在學院裡並沒有統一

的措辭，若譯為貴族化、高級化反而失去了原

有這概念的脈絡意義，更帶有太直接的規範性

含意，或是更容易被視為是自然的過程，也就

不會警覺到這字眼的文化、社會與歷史的爭議

性了。在最根源處，晉紳化暴露了理論套用的

困境。晉紳化在1964年為拉斯．格拉斯（Ruth 
Glass）首用，成為一種隱喻，針對英國鄉村中
產階級在1960年代將權力與品味加諸於當時城
市裡的勞工階級之上，以其為異己，鄰里置換

（displacement），改變了社會結構，造就了社會
排除（social exclusion）（Butler, 2005）。晉紳化
一詞的英國鄉紳（gentry）字源，在第四屆的批
判地理學國際會議上引發了熱烈討論。做為晉

紳化場次的主席兼引言人的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指出語言與脈絡間的關係，他說，法國
的學者認為，在法國的社會與歷史脈絡下，用

布爾喬亞化較為準確。與會的德國學者也認為

如此，巴西、西班牙等地學者也都就這些字眼

的價值預設的政治意義發言。還不只是歐洲本

身的社會與歷史爭議而已，甚至，晉紳化所指

涉的鄰里置換與社會結構改變，在當前經濟全

球化的形勢下已經是南北國家的城市都會遇到

的問題了，譬如說，墨西哥市就正在發生。而

龍德大學（Lunds University）的學者安德斯·龍德·
漢生（Anders Lund Hansen）則以其教學經驗表
示，瑞典的學生也不能掌握晉紳化的意義，他

建議不如直接稱為空間戰爭（space war）。作者

認為，其實，晉紳化指涉社會結構的置換，也

就是昂希·列斐弗爾（Henri Lefebvre）所說的空
間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關係著在城市裡
留下的權利（the right to the city），是社會階級
不同權力（power）的空間表現。這確是空間的
階級侵略（class invasion），是有階級矛盾（class 
contradictions），至於是否會引起空間衝突
（space conflicts）與階級戰爭（class war），端賴社
會與歷史的條件，不然，就將列斐弗爾本質化

了。這也就是說，空間有無戰事，還要看都市

結構與都市鬥爭的關係是否有引爆的條件，從

自在到自為，階級的自覺要看歷史的條件，這

關係著城市歷史的進程，這也關係著城市的歷

史。而郭至剛對在全球化脈絡下的台北市永康

社區的社區運動與社區營造的研究中，對像永

康社區這樣的市中心的中上階級社區，晉紳化

則被再定義為空間的融蝕（space etching），隱
有同化之意，用以隱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同

化，以此分析社區運動與社區營造所造就的實

質環境品質提升，吸引了高收入移入者，社會

結構微妙改變，蝕刻著地景，以及，空間消費

精緻化的趨勢（郭至剛，2005）。嚴格地說，工
業化（industrialization）、都市化（urbanization）都
關係著資本的積累，是資本積累在特定時間與

空間中進行的過程。也因此，都市更新（urban 
renewal）、都市復甦與再活化（revitalization）等
措辭都有政治的含意，美國城市內城的勞工階

級的社區，或是少數民族聚居的社區，是被什

麼角度視為死亡社區？需要政府的更新政策？

需要資本引注而復甦？需小心使用，尤其是面

對亞太城市，至少是華人城市，需要避免對不

同歷史過程的理論套用，這才是理論形式化的

死巷。現在，在廿一世紀的學院，已經很難回

到1960年代，只能單純地照單全收，而沒有警
覺到它們所預設的規範性價值與看不見的政治

立場。這種字眼的戰爭，是對理論普同性的戰

鬥，是論述建構的權力建構。所以，對保存的

措辭，關係著保存論述的建構與重構，那麼，

工業遺產的保存在1970-1980年後的崛起，更是
值得重新思考它在全球資訊化資本主義的轉化

過程中發生的作用與對工業勞工的社會排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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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註 28： 可參考漢聲雜誌1995年1月對北義大利波隆尼亞

都市保存的介紹；以及，夏鑄九（1995），義大
利波隆尼亞的經驗，漢聲，No.76, 1月。 

註 29： 異質地方的概念與古蹟保存的關係引自米謝．
傅柯（Michel Foucault），詳見：夏鑄九（2004），
古 蹟 保 存 做 為 異 質 空 間 的 營 造（Historic 
Conservation as the Constitution of Heterotopias），
歷史建築與藝術講，高雄市，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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